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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針對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所詢個人海外所得課徵
基本稅額實務作業疑義之說明 
 疑義 財政部說明 

1 信託業者是否須向稽徵機

關申報投資人之海外所得

資料？信託業者是否須將

所得資料寄發予投資人？ 

【信託公會 99 年 1 月 13

日 中 託 業 字 第

0990000028 號函附件之

題號 1、2】 

一、投資人 99 年度以後之海外所得資料，應由受託人於

次年一月底前填報信託所得申報書辦理申報。又投資

人於同一受託人之全年海外所得總額在新臺幣 50 萬

元以上者，受託人始須填報該投資人之海外所得資

料。 

二、信託業者是否將所得資料寄發予投資人，屬業者對客

戶之服務事項，為利投資人報稅，建議業者將海外所

得資料通知投資人；至其格式，業者可自行增修現有

之對帳單以資使用。 

2 投資人透過新臺幣信託或

外幣信託，投資境外金融

商品，應如何認定其海外

所得金額及所得所屬年

度？ 

【題號 3、15】 

一、如投資人於 T日下單賣出境外股票或基金受益憑證，

股票交割日（或境外基金核算買回價格之日）為 T+2

日，受託人於 T+7 日依約定將款項給付予投資人，依

「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澳門來源所得計入個

人基本所得額申報及查核要點」（以下簡稱申報及查

核要點）第 3點規定，投資人之海外所得應列入 T+2

日所屬年度。 

二、海外所得計算如下： 

(一)如為新臺幣信託： 

1. 交易所得＝交割之外幣金額（或依約定核算之外

幣買回價格）×約定之匯率－投資人原信託之新臺

幣金額 

2. 如為 9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之上市有價證券、

未上市股票或境外基金受益憑證，依申報及查核

要點第 11 點第 4 項規定，採原始取得成本或 98

年 12 月 31 日之收盤價（或淨值）兩者從高認定

其成本者，上開公式之「投資人原信託之新臺幣

金額」與「98 年 12 月 31 日之外幣收盤價（或淨

值）×98 年 12 月 31 日臺灣銀行買入及賣出該外國

貨幣即期外匯收盤價之帄均數」比較，得取其高

認定成本。 

(二)如為外幣信託： 

1. 交易所得＝【交割之外幣金額（或依約定核算之

外幣買回價格）－投資人原信託之外幣金額】 × 

T+2 日臺灣銀行買入及賣出該外國貨幣即期外匯

收盤價之帄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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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為 9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之上市有價證券、

未上市股票或境外基金受益憑證，依申報及查核

要點第 11 點第 4 項規定，採原始取得成本或 98

年 12 月 31 日之收盤價（或淨值）兩者從高認定

其成本者，上開公式之「投資人原信託之外幣金

額」與「98年 12 月 31 日之外幣收盤價（或淨值）」

比較，得取其高認定成本。 

3 境外金融商品之孳息，其

所得類別為何？ 

【題號 4】 

境外金融商品之種類眾多，如為債券，其配息應為利息所

得；如為股票，其配息應為營利所得。如為境外基金，其

配息應依所得來源分別認定，亦即其配息如係源自基金獲

配之股利，則為投資人之營利所得，如係源自基金獲配之

利息，則為投資人之利息所得；惟如境外基金已無法區分

配息之來源，應將其配息全部按利息所得課稅。 

4 投資人透過信託投資境外

基金，如境外基金以配發

現金或單位數方式分配孳

息，受託人應如何計算投

資人之所得額？如何認定

所得所屬年度？ 

【題號 5、6】 

一、如 T 日為配息（配權）基準日，T+14 日為受託人收

到配息（配權）之日，T+16 日為受託人將配息（配

權）分配予投資人之日，依所得稅法第 3條之 4第 1

項規定，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應由受益人於所得發生

年度課稅，是投資人之海外所得應列入 T+14 日所屬

年度。 

二、境外基金以配發單位數方式分配孳息者，其所得額＝

所配發之單位數×淨值×T+14 日臺灣銀行買入及賣出

該外國貨幣即期外匯收盤價之帄均數。至該獲配之單

位數嗣轉讓或申請買回時，應以上開配發時之淨值作

為成本，計算交易損益。 

三、境外基金以配發現金方式分配孳息，約定將該現金再

投資單位數者，應以所配發之現金為其所得額。 

5 境外基金之轉換，應否計

算交易損益？ 

【題號 7、14】 

一、境外基金之轉換，係屬申請買回原基金後再申購新基

金，應於轉換時計算原基金之交易損益，併入核算原

基金買回價格之日所屬年度課稅。 

二、嗣新基金轉讓或申請買回時，應以原基金之買回價格

作為新基金之取得成本，計算交易損益。 

6 境外基金轉換時，其手續

費可能有外加或內扣方

式，投資人應如何列報減

除？ 

【題號 8】 

按境外基金之轉換，係屬申請買回原基金後再申購新基

金，其手續費如屬申請買回原基金之費用，應於計算原基

金之交易損益時列報減除；如屬申購新基金之費用，應於

計算新基金之交易損益時列報減除，不得重覆減除。 

7 連動債並無公開之市場報

價，但有參考價格者，如

依申報及查核要點第 11 點第 4 項規定，僅限於「上市有

價證券(包括於外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交易之指數股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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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98年12月31日之參考

價格高於原始取得成本，

可否以該參考價格作為其

成本？ 

【題號 9、10】 

基金（ETF）或存託憑證)」、「未上市股票」及「境外基金

受益憑證」得採原始取得成本或 98 年 12 月 31 日之淨值

（或收盤價）兩者從高認定其成本；至其他金融商品，尚

無該規定之適用。 

8 境外基金受益憑證欲採原

始取得成本或 98 年 12 月

31 日之淨值兩者從高認

定其成本，惟 98 年 12 月

31 日因遇假日或休市等

因素而無淨值者，應如何

認定？ 

【題號 11、12】 

得以境外基金於98年12月份最後1次公布淨值與原始取

得成本兩者從高認定其成本。 

9 境外基金合併，投資人應

否計算交易損益？ 

【題號 13】 

一、境外基金因合併而消滅，消滅基金之受益人取得存續

基金或新設基金受益憑證之淨值，超過消滅基金之原

始取得成本部分，屬消滅基金之配息，如消滅基金已

無法區分配息之來源，應將其配息全部按利息所得課

稅。 

二、未能提出消滅基金之原始取得成本者，得按取得之存

續基金或新設基金受益憑證之淨值之 20％，計算所

得額。 

10 投資人於 98 年 12 月 31

日前以不同成本分次取得

某境外上市有價證券，依

申報及查核要點第 11 點

第 4 項規定，採原始取得

成本或98年12月31日之

收盤價兩者從高認定其成

本時，可否以加權帄均法

計算帄均原始取得成本

後，再與 98 年 12 月 31

日收盤價比較？ 

【題號 16】 

以各筆原始取得成本分別與 98 年 12 月 31 日之收盤價比

較，對投資人最為有利；惟如業者受限於系統資料保存情

況，且投資人並無異議，得以加權帄均法計算出帄均原始

取得成本後，再與 98年 12 月 31 日之收盤價比較。 

11 計算境外基金受益憑證交

易損益時，投資人支付之

手續費、服務費、轉換費、

管理費或匯費等相關費

用，可否列報減除？ 

一、該等費用如屬投資境外基金所必要之費用，計算交易

損益時可列報減除。 

二、投資人可提出金融機構出具之相關費用證明，供稽徵

機關查核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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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7】 

12 境外基金之成本認定方法

為何？ 

【題號 18】 

一、投資人無論採單筆申購或定期定額方式投資，能提出

原始取得成本者，其交易成本應按交易時所持有之同

一基金受益憑證，採用個別辨認法或加權帄均法計算

之。同一基金受益憑證尚不得再區分單筆申購或定期

定額方式投資，而分別採不同之成本認定方法。 

二、投資人同時投資數支境外基金，不同基金受益憑證可

分別採用不同之成本認定方法。例如：A境外基金採

個別辨認法，B境外基金採加權帄均法。 

三、投資人未提出原始取得成本，經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

認定其成本者，稽徵機關應採用加權帄均法計算其成

本。 

四、採用加權帄均法者，在該基金受益憑證全部轉讓完畢

前，亦應採用加權帄均法，不得改採個別辨認法。 

13 境外基金配息已在註冊地

繳納之稅款，得否由投資

人申報扣抵？應如何提出

國外納稅證明？ 

【題號 19】 

境外基金配息在國外已繳納之所得稅，可在規定限額內扣

抵；至應如何提出國外納稅證明，請公會與業者討論後提

供實務意見供財政部賦稅署參採。 

14 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所產生

之海外收入，應如何課

稅？ 

【題號 20、21、22】 

一、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之海外收入，應由投資人於所得發

生年度，按所得類別依法課稅。 

二、投資人退出帳戶時，如尚有應行課徵所得稅之信託利

益，應依一般信託規定課稅。 

三、投資人負擔之手續費、管理費等相關必要費用，計算

所得時可列報減除。該等費用除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

者，得個別歸屬認列減除外，應按各該所得類別金額

占其總所得之比例分攤，自各該所得類別金額項下減

除。 

四、投資人之海外所得如以外幣計價，得依信託契約約定

之兌換率折算新臺幣計算所得額。 

 


